
证券代码：

000968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

2012-012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4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

出了《关于召开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上午

10

：

00

在煤气化宾馆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

王良彦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7

人，独立董事秦联晋、陆军因事未能参会，书面委托

独立董事朱剑林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焦化厂关停的议案。

按照山西省委省政府、 太原市委市政府关于太原西山地区综合整治和全面改善省城环境

质量的相关精神，以及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转发山西省国资委 〈关于太原

西山地区相关省属企业关闭、搬迁、重建和气化山西工作的专题纪要〉的通知》的要求，公司第

一焦化厂拟于

4

月

26

日正式关停。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968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

2012-013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4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太原煤气化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上午

11

：

00

在煤气化宾馆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健先生主持，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焦化厂关停的议案。

按照山西省委省政府、 太原市委市政府关于太原西山地区综合整治和全面改善省城环境

质量的相关精神，以及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转发山西省国资委 〈关于太原

西山地区相关省属企业关闭、搬迁、重建和气化山西工作的专题纪要〉的通知》的要求，公司第

一焦化厂拟于

4

月

26

日正式关停。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2-021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案的进展情况

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建设）起诉北京泰诚实业发展公司

（以下简称：泰诚实业），要求其偿付欠款人民币

8739

万元并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一案，中关

村建设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2

）高民终字第

87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驳回泰诚实业上诉，维持原判。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2006

年

1

月

18

日，中关村建设、泰诚实业以及北京富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三方签署

《协议书》，泰诚实业认可欠付中关村建设的债务本金总额为

5156

万元人民币，并同意对中关村

建设因未清偿债务所致损失进行补偿，补偿范围包括债务本金及利息、中关村建设转让款和补

偿金等。泰诚实业认可，截止至

2006

年

1

月

31

日，其向中关村建设应付欠款总额为

8739

万元人民

币（利息及补偿金计算至泰诚实业实际支付日）。 前述《协议书》签订后，泰诚实业一直未予履

行，

2011

年

7

月，中关村建设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泰诚实业偿付欠款人民币

8739

万元并赔偿资

金占用利息损失（以

8739

万元为基数，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中关村建设起诉之日起算，至款

项实际支付之日止），同时要求泰诚实业承担本案诉讼费。

三、本案的判决情况

2011

年

7

月

21

日，中关村建设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1

）二中民初字第

14323

号

案件受理书（上述内容详见

2011

年

7

月

23

日，公告

2011-042

号）。

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 中关村建设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收到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

2011

）二中民初字第

14323

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决泰诚实业偿还中关村建设债

务人民币

8739

万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驳回中关村建设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23

日，公告

2011-070

号）。

后泰城实业提起上诉，中关村建设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2

）高民

终字第

87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对本公司的影响

此次判决为二审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即判决被告北京泰诚实业发展公司偿还

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债务人民币

8739

万元， 此次判决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将视北

京泰诚实业发展公司清偿债务的进展而定。

六、备查文件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2

）高民终字第

871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2343

股票简称：禾欣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3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

2012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98,12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2.5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2.25

元；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5

月

3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5

月

4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5

月

3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5

月

4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嘉兴市东方路

1568

号

咨询联系人：张颜慧、俞慧淑

咨询电话：

0573-82228188

、

82228698

传真电话：

0573-82228696

特此公告。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１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３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将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对议题行使表决权。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

２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其中，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星期二）

５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２８

号时代科技大厦东座

１３

楼农

产品会议室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

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

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二、会议议题

审议公司《长效激励约束试行计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该议案涉及关联事项，纳入激励对象范围的股东须回避表决。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６

：

００

），

５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持股

凭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３

、登记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２８

号时代科技大厦东座

１３

楼董事会办公

室。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８９０２１

指定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８９０２１

４

、其他事项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传真

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但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

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

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０６１

”，投票简称为“农产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具体如下表：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１

公司

《

长效激励约束试行计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１．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 意

1

股

反 对

2

股

弃 权

3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

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

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次日后即可

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膳食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

知进行。

六、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4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

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

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本人

(

或本单位

)

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请在相应表

决意见栏目打

"√"

）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

权

１

公司

《

长效激励约束试行计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89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

2012-027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兴康讯签订的意向协议实际执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宇顺电子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4

日披露公

司与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兴康讯

"

）签订框架协议，内容详见《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载的《签署重大协议公告暨复牌公

告》。 现将公司与中兴康讯签订框架协议后

2012

年第一季度实际订单执行情况的进展情况及

说明如下：

2012

年第一季度实际接单金额共

14,470.25

万元， 实际出货金额 （销售收入）

2,927.38

万

元。

当前智能机市场处于快速增长期，各手机生产企业推出了大量新产品，整个智能机产业

链，包括触摸屏产业也处于快速扩容阶段，以新型号、新规格产品为主。 产业链间的配合有一

定的 磨合时间。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获得中兴康讯电容式触摸屏供应商资格，并于

2012

年

2

月

与中兴康讯签署《供货框架协议》。 在很短的时间内，公司共承接了中兴康讯

60

多个新项目，

新产品的开发需要经历客户需求确认、样品制作、客户样品测试认证、小批量验证、中批量验

证到大批量生产等过程。 此过程的平均周期，一般为

3

至

4

个月，这些项目主要在

4

月后陆续量

产。 此外公司为配合中兴康讯降低成本需要，在中兴康讯的支持及密切配合下，部分主要

物料由国外供应商转为导入新的国内战略供应商， 主要物料的转化需要三方合作团队投入

大量时间及精力，共同配合才能顺利完成。 短期看项目开发周期有所延长，但却使公司及中

兴康讯面对未来的竞争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综上所述原因，公司

2012

年一季度中兴订单的实

际执行程度较低。

2012

年第二季度，随着中兴康讯各项目逐步转批量生产，预计公司第二季度电容屏出货

增幅较大，将对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实际情况请以公司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Ｌｏｎｇｑｕａｎ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西外环路

３３３

号）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龙泉股份”）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刘长杰和股东刘长汉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公司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除刘长杰和刘长汉外，股东韩振祥、徐玉清、王晓军、赵玉珊、信继国、张宇、李久成、赵玉军、王相民、王

凤霞、沈建明、赵效德、刘宁、卢其栋、宋作云、刘文文、周文智、王敖生、刘占斌、徐百栋、马际红、钱玉琦、张素

萍、郭玉玲、郇正发、肖永生、吕丙芳、郑宝荣、国承凤、李金凤、刘振明、王宝灵、杨光、鹿传伟、阎士文、魏强、

赵利、翟乃庆、孙兆生、薛栋、赵增奎和刘江宁承诺：“自公司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刘长杰、韩振祥、徐玉清、王晓军、信继国、张宇、李久成、

王相民、赵效德、卢其栋、刘占斌、马际红、吕丙芳和王宝灵承诺：“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本人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

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

同。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见本公告后附件）

及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其中，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中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修订）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６２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３６０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

中网下配售

４６８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１

，

８９２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１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

２０１２

】【

１０５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龙泉股份”，股票

代码“

００２６７１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１

，

８９２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故

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３

、股票简称：龙泉股份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１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９

，

４３７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

，

３６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

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本公告书“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

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１

，

８９２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

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股东性质及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

比例

（

％

）

可上市交易时间

（

非交易

日顺延

）

境内自然人 刘长杰

２９

，

３００

，

５９９ ３１．０５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刘长汉

７

，

５７７

，

０８８ ８．０３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韩振祥

２

，

８４８

，

９８５ ３．０２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徐玉清

２

，

５４５

，

９０１ ２．７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王晓军

２

，

４２４

，

６６８ ２．５７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赵玉珊

２

，

２２７

，

６６４ ２．３６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信继国

２

，

０７６

，

１２２ ２．２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张 宇

２

，

０７６

，

１２２ ２．２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李久成

１

，

７５７

，

８８４ １．８６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赵玉军

１

，

５９１

，

１８８ １．６９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王相民

１

，

５９１

，

１８８ １．６９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王凤霞

１

，

５９１

，

１８８ １．６９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沈建明

１

，

２１２

，

３３４ １．２８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赵效德

１

，

１５１

，

７１７ １．２２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刘 宁

９８５

，

０２１ １．０４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卢其栋

９５４

，

７１３ １．０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宋作云

９５４

，

７１３ １．０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刘文文

８３３

，

４８０ ０．８８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周文智

６０６

，

１６７ ０．６４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王敖生

６０６

，

１６７ ０．６４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刘占斌

５６０

，

７０４ ０．５９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徐百栋

４８４

，

９３４ ０．５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马际红

３９４

，

００９ ０．４２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前 已 发 行

的股份

境内自然人 钱玉琦

３１８

，

２３８ ０．３４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张素萍

３１８

，

２３８ ０．３４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郭玉玲

３１８

，

２３８ ０．３４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郇正发

３１８

，

２３８ ０．３４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肖永生

３１８

，

２３８ ０．３４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吕丙芳

３１８

，

２３８ ０．３４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郑宝荣

３１８

，

２３８ ０．３４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国承凤

３１８

，

２３８ ０．３４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李金凤

３１８

，

２３８ ０．３４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刘振明

２４２

，

４６７ ０．２６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王宝灵

２４２

，

４６７ ０．２６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杨 光

１５９

，

１１９ ０．１７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鹿传伟

１０６

，

０７９ ０．１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阎士文

１０６

，

０７９ ０．１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魏 强

１０６

，

０７９ ０．１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赵 利

１０６

，

０７９ ０．１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翟乃庆

１０６

，

０７９ ０．１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孙兆生

１０６

，

０７９ ０．１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薛 栋

１０６

，

０７９ ０．１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赵增奎

１０６

，

０７９ ０．１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境内自然人 刘江宁

６０

，

６１７ ０．０６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小计

７０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９

首次公开发

行的股份

网下配售的股份

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４．９６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网上发行的股份

１８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小计

２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１

合 计

９４

，

３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Ｌｏｎｇｑｕａｎ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７

，

０７７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长杰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西外环路

３３３

号

邮政编码：

２５５２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３－４２９２２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３３－４２９２２８８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ｌｑｐｃｃｐ．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ｚｂｌｏｎｇｑｕａｎ＠１６３．ｃｏｍ

经营范围：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预应力混凝土输水管、钢筋混凝土排水管制造、销售、安装；机械制造、

加工、销售；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要取得许可后

经营）。

所属行业：

Ｃ６１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细分行业为：

Ｃ６１０５

水泥制品和石棉水泥制品业）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姓名 现任公司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直接持股数量

（

股

）

占发行后

总股本比例

（

％

）

刘长杰 董事长

、

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

３００

，

５９９ ３１．０５

刘长汉 无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

５７７

，

０８８ ８．０３

韩振祥

董事

、

副总经理

、

核心

技术人员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

，

８４８

，

９８５ ３．０２

王相民

董事

、

副总经理

、

核心

技术人员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

５９１

，

１８８ １．６９

王晓军

董事

、

副总经理

、

核心

技术人员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

，

４２４

，

６６８ ２．５７

徐玉清 董事

、

核心技术人员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

，

５４５

，

９０１ ２．７

信继国 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

，

０７６

，

１２２ ２．２

李久成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

７５７

，

８８４ １．８６

吕丙芳 监事

、

核心技术人员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８

，

２３８ ０．３４

卢其栋 监事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９５４

，

７１３ １．０１

张 宇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

书

、

财务负责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

，

０７６

，

１２２ ２．２

赵效德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

１５１

，

７１７ １．２２

刘占斌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６０

，

７０４ ０．５９

王宝灵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４２

，

４６７ ０．２６

马际红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９４

，

００９ ０．４２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刘长杰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住所为山东省淄博市博山

区中心路

１１７

号，身份证号码为

３７０３０４１９５９０３０９＊＊＊＊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持有公司

２９

，

３００

，

５９９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３１．０５％

。

刘长杰先生无其他股权持有情况。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的情况

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公司股东总数为

２７８８１

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刘长杰

２９

，

３００

，

５９９ ３１．０５

２

刘长汉

７

，

５７７

，

０８８ ８．０３

３

韩振祥

２

，

８４８

，

９８５ ３．０２

４

徐玉清

２

，

５４５

，

９０１ ２．７０

５

王晓军

２

，

４２４

，

６６８ ２．５７

６

赵玉珊

２

，

２２７

，

６６４ ２．３６

７

张 宇

２

，

０７６

，

１２２ ２．２０

８

信继国

２

，

０７６

，

１２２ ２．２０

９

李久成

１

，

７５７

，

８８４ １．８６

１０

王相民

１

，

５９１

，

１８８ １．６９

１１

赵玉军

１

，

５９１

，

１８８ １．６９

１２

王凤霞

１

，

５９１

，

１８８ １．６９

合 计

５７

，

６０８

，

５９７ ６１．０６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３６０

万股，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４６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１９．８３％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

，

８９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１７％

。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１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

、

２１．６５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２

、

２８．７７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

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４６８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

，

７１６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２７．２７％

，

认购倍数为

３．６７

倍；网上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

，

８９２

万股，中签率为

３．３２１６０００５６２％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３０

倍。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不存在余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９

，

５６０

万元， 山东天恒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对本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恒信验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１００２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明细及总额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

万元

）

承销保荐费用

１８４０

审计验资费用

２６４．４３５

评估费用

２８

律师费用

１４５

信息披露费

５５３

发行登记及印刷费等费用

６５．１９７

合计

２８９５．６３２

每股发行费用

１．２３

元

／

股。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六、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９

，

５６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８９５．６３２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６６６４．３６８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７．１６

元（按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０．７３

元

／

股（按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的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 其中，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末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

流动资产

（

元

）

４４１

，

０３９

，

５８５．６４ ３４７

，

５８６

，

８８３．８５ ２６．８９

流动负债

（

元

）

４０２

，

７３３

，

９２８．５１ ３０２

，

２７６

，

１４３．１６ ３３．２３

总资产

（

元

）

６２２

，

３２５

，

０４８．５０ ５１３

，

５５７

，

２８７．９８ ２１．１８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２１８

，

０７８

，

２１９．７１ ２０９

，

７６８

，

２４４．５４ ３．９６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０８ ２．９６ ４．０５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０１

，

４８６

，

６５８．９５ ３１

，

６２４

，

８２３．７７ ２２０．９１

营业利润

（

元

）

１２

，

０７２

，

７２８．６８ １

，

１６１

，

８７９．０６ ９３９．０７

利润总额

（

元

）

１２

，

１２４

，

９２６．２７ １

，

１７６

，

８０４．６７ ９３０．３３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

，

３０９

，

９７５．１７ １

，

１７６

，

８０４．６７ ６０６．１５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

元

）

８

，

２７０

，

８２６．９８ １

，

１６５

，

６１０．４６ ６０９．５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 ０．０２ ５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 ０．０２ 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８８％ ０．６９％

增加

３．１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８７％ ０．６８％

增加

３．１９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１

，

３９６

，

４６６．１０ －４３

，

１４８

，

９９２．７ １２６．４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０．１６ －０．６１ １２６．２３

注：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

数的差值。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财务状况

公司资产规模随业务发展稳步增长，资产流动性较高，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流动资产、总资产分别为

４４１０３．９６

万元、

６２２３２．５

万元，分别较年初增加

２６．８９％

、

２１．１８％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所有者权益为

２１８０７．８２

万元，较年初增长

３．９６％

。

（二）经营业绩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１４８．６７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２２０．９１％

。 营业收入金额上升的主要原

因是较去年同期产品销售量大幅增加导致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公司利润总额

１２１２．４９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９３０．３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８３１

万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

６０６．１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８２７．０８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６０９．５７％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２

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

５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公司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均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主要为公司产品收入

大幅增加以及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相对降低，使得收益不断增长。

（三）现金流量：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１３９．６５

万元，主要原因系货款回收

总额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大所致。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

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

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法定代表人：王超

３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３８９

号志远大厦

１８

层

４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６３２

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９３６

６

、保荐代表人：刘侃巍、刘宏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太平洋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太平洋证券认为，龙泉股份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龙泉股份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愿意保荐龙泉股份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2

年

4

月

25

日 星期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３８９

号志远大厦

１８

层）


